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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2006 年 8 月 14 日至 9月 8 日 

议程项目 8 

通过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瓦列里·日丹诺维奇先生(白俄罗斯) 

  增编 

  2008-2009 年期间拟议战略框架 
(项目 3(b)) 

  方案 4 

维持和平行动 

1. 在 2006 年 8 月 21 日举行的第 8 次会议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审议了拟议两

年期方案计划方案 4“维持和平行动”(A/61/6(Prog.4))。 

2. 秘书长的代表介绍了该方案，并就委员会审议该报告期间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 

  讨论情况 

3. 委员会对维持和平行动部工作方案表达了全面支持。会上有意见表示，维和

是本组织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工作之一。 

4. 会上强调指出，外勤人员的安全和保障应当是首要的。会上还支持对维和采

取的一体化的、协调一致的方针。委员会喜见维持和平行动部与区域组织加强了

合作，并对秘书处支援提高非洲维和能力表示赞赏。 

5. 委员会强调支持对维持和平行动中发生的性剥削和性凌辱实行零容忍，支持

在维和人员中实施行为守则。此外，还强调对维和行动中联合国人员的培训，强

调维和行动中人员的性别和地域分配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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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意见表示，快速部署军事人员和警察人员对维和行动的成功与否至关重

要。据指出，在维和行动的所有阶段都应当与会员国特别是出兵国保持密切联系，

互通信息。据指出，这个方案还应当纳入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速效项目、

冲突后重建和发展等活动。 

7. 有意见表示，次级方案 5“地雷行动协调”应可列入更多信息，特别是与以

下有关者：授权任务、覆盖范围、发展中国家参与该次级方案的情况、维持和平

行动部与裁军事务部之间有多少协调与合作。 

8. 据表示，其中一些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可能需要进一步修缮。 

  结论和建议 

9. 委员会建议在执行这个方案的活动时要特别注意与安全和安保部协调，加强

联合国所有人员包括在实地工作的维和人员的安全。 

10. 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可两年期方案计划方案 4“维持和平行动”的说明，但须

作以下的修改： 

次级方案 3 

军事 

战略 

 第 4.9 段 

 在段末加以下文字：“和解决与行为和纪律有关的问题的程序”。 

次级方案 4 

民警 

 在预期成绩(a)和(b)及在第 4.11 和 4.14 两段中，把“和平行动”改为

“维持和平行动”。 

 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增加一项新的预期成绩如下： 

 “(c) 在冲突后社会支助可持续的警察服务” 

 绩效指标 

 加新的绩效指标如下： 

 “(c) 有更多的冲突后社会建立了可持续的国家警察机构和服务”。 

战略 

 第 4.14 段 

 最后一句改为“民警司将继续采取战略举措”。 


